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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支出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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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

 历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

 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在增强

 我国的财政职能呈现逐渐扩张趋势



财税体制的现状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总量 比例

财政支
出总额

49781.35 -
62592.66

-
76299.93

-

89874.16

-
109247.79

-

一般公
共服务

8514.24 17.1
9795.92

15.65
9164.21

12.01
9337.16

10.39 10987.78 10.06

公共安
全

3486.16 7.0
4059.76

6.49
4744.09

6.22
5517.7

6.14 6304.27 5.77

教育 7122.32 14.31 9010.21 14.39 10437.54 13.68 12550.02 13.96 16497.33 15.1

社会保
障和就
业

5447.16 10.94

6804.29

10.87

7606.68

9.97

9130.62

10.16 11109.40 10.17

医疗卫
生

1989.96 4.0
2757.04

4.4
3994.19

5.23
4804.18

5.35 6429.51 5.89

城乡社
区事务

3244.69 6.52
4206.14

6.72
5107.66

6.69
5987.38

6.66 7620.55 6.98

交通运
输

1915.38 3.85
2354

3.76
4647.59

6.09
5488.47

6.11 7497.80 6.86

农林水
事务

3404.7 6.84
4544.01

7.26
6720.41

8.81
8129.58

9.05 9937.55 9.1

财政支出的总量与结果分析

 财政支出结构呈现明显的规律
性变化特征

 “压缩一般”
 “保证重点”
 交通运输事务、农林水事务、

民生服务、社会保障等支出事
项明显增长，说明政府承担着
基础设施、社会保障、民生服
务等社会经济责任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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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人均教育支出 539.04 678.47 782.13 935.93 1224.43

人均医疗支出 150.61 207.61 299.30 358.28 477.2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412.26 512.36 570.00 680.93 824.54

三项总和 1101.91 1398.44 1651.44 1975.14 2526.16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

13786 15780.76 17174.65 19109.44 21809.78
农民纯收入 4140 4760.62 5153.17 5919.01 6977.292

城镇居民收入相关
度 7.99 8.86 9.62 10.34 11.58

农民收入相关度 26.62 29.38 32.05 33.37 36.21

财政民生支出与国民收入的关联度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一）财政支出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升，财政对民生方面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断提高。关联
度高符合瓦格纳法则的精神。有助于缓解国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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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各地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

财税体制的现状
（二）转移支付的功能分析

图：各区域间的人均财政支出差距，明显低
于人均财政收入的区域差距
我国的转移支付体系在均衡地方财政实力
方面，取得明显的绩效。

 具有财力均衡性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确立和完善，改变了分税制改革前中央
财政与地方财政的“讨价还价”的财政
体制模式，增强了财政体制的系统性、
合理性，减少了中央对地方补助确定过
程的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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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转移支付的功能分析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均衡性转移支付 380.32 745.03 1120.15 1529.85 2503.82 3510.52 3918.00 5452.53 7486.81

均衡性转移支付占
总转移支付的比重

4.65 7.2 9.96 11.15 14.34 15.21 13.26 16.86 21.50

均衡性转移支付占
地方财政的比重

2.21 3.62 4.45 5.03 6.53 7.13 6.42 7.38 8.07

一般性转移支付 2241.19 2933.73 3715.75 5024.86 7017.21 8696.49 11319.89 14624.8
4
18299.9

3

一般性转移支付占
总转移支付的比重

48.38 47.54 50.47 52.02 53.14 46.6 47.81 53.47 52.55

专项转移支付 2391.73 3237.71 3647 4634.31 6186.88 9966.93 12359.14 12724.4
6
16521.6

5

专项转移支付占总
转移支付的比重 51.62 52.46 49.53 47.98 46.86 53.4 52.19 46.53 47.45

总转移支付 8184.33 10350.58 11250.21 13721.52 17459.25 23081.75 29541.01 32349.6
3
34821.5

8

总转移支付占地方
财政支出的比重

26.89 29.97 29.27 31.74 34.44 37.9 38.79 37.02 37.55

2003-2011年中央转移支付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亿元；%

 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
 转移支付体系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所占比重偏低。
 专项转移支付占全部转移支付的比重，维持在45-55%的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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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各区域人均财政收入、教育、
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的投入情况

单位：元

地区 人均教育 人均医疗
人均社会
保障和就

业
北 京 2576.439 1117.061 1758.05

天 津 2231.144 668.1181 1242.362

河 北 900.641 418.1335 588.674

山 西 1173.922 444.2527 895.0738

内蒙古 1574.277 663.2121 1466.61

辽 宁 1241.364 415.4004 1499.795

吉 林 1163.231 523.2759 1087.47

黑龙江 975.0391 445.4356 1022.561

上 海 2339.72 809.5133 1778.518

江 苏 1384.033 442.928 609.7762

浙 江 1375.471 510.6718 534.1754

安 徽 946.2299 464.5275 658.4786

福 建 1093.36 428.2258 497.0968

江 西 1057.005 437.3906 607.6726

山 东 1087.372 373.9338 520.4317

河 南 913.0166 385.0447 583.6813

湖 北 847.868 429.5267 780.3561

湖 南 819.9861 389.2898 734.4897

广 东 1168.86 412.9046 522.2826

广 西 983.6168 501.3563 539.591

海 南 1450.635 573.3239 1071.876

重 庆 1091.812 492.2919 1160.534

四 川 850.5093 463.3043 802.2236

贵 州 1086.453 499.4926 561.5328

云 南 1043.016 511.7474 834.629

西 藏 2565.447 1163.864 1901.747

陕 西 1414.685 528.0019 976.4068

甘 肃 1108.849 558.383 1088.921

青 海 2289.984 834.9614 2878.892

宁 夏 1611.072 642.5835 1125.186

新 疆 1810.106 599.5808 912.9311

均值 1360.489 553.1528 1007.807

最大值 2576.439 1163.864 2878.892

最小值 819.9861 373.9338 497.0968

差异系数 0.384209 0.350279 0.525463

 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角度看
 人均教育支出—北京（最高）>湖南（最低）3.14倍，均等化程度合理水平
 人均医疗支出—北京（最高） >山东（最低） 3.11倍，均等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
 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青海（最高） >福建（最低） 5.79倍，均等化程度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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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分税制改革之后：财政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税收的增长。
解释了税收的增长理由也就基本解释了财政收入的增长理由：1995-2012

年，税收的增长额占财政收入增长额的87.37%

年份 税收 财政收入
税收增长
额（1）

财政收入
增长额（2）

（1）/（2）
*100%

1995 6038.04 6242.2 911.16 1024.1 89
1996 6909.82 7407.99 871.78 1165.79 74.8
1997 8234.04 8651.14 1324.22 1243.15 106.55
1998 9262.8 9875.95 1028.76 1224.81 84
1999 10682.58 11444.08 1419.78 1568.13 90.55
2000 12581.51 13395.23 1898.93 1951.15 97.35
2001 15301.38 16386.04 2719.87 2990.81 90.95
2002 17636.45 18903.64 2335.07 2517.6 92.75
2003 20017.31 21715.25 2380.86 2811.61 84.7
2004 24165.68 26396.47 4148.37 4681.22 88.65
2005 28778.54 31649.29 4612.86 5252.82 87.85
2006 34809.72 38760.2 6031.18 7110.91 84.85
2007 45621.97 51321.78 10812.25 12561.58 86.1
2008 54223.79 61330.35 8601.82 10008.57 85.95
2009 59521.59 68518.3 5297.8 7187.95 73.75
2010 73202 83080 13680.41 14561.7 93.95

2011 89738.39 103874.4
16536.39 20794.43 79.52

2012 100601 117210 10862.61 13335.57 81.46

税收与财政收入的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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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2012年
仅为22.57%，与我国当前公共支出的需求之间存
在较大的矛盾。

 政府对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不足：
目前我国这三项支出占GDP的总比重仅为7.20%
左右，远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

政府对公共投资支出，越来越求助于地方投融资平
台，由此积聚着地方财政风险；

政府统筹安排的可支配财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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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分税制改革，尤其是自1997至今，这个时期是中国宏观税负稳步提升的阶
段，从1997年的10.45%提高到2012年的19.37%。

从1997年起，我国的宏观税负自此一路攀升，超正常增长问题出现
1999年现价税收收入突破1万亿
2003年突破第2个万亿
2005年突破第3个万亿
2007年底获得将近5万亿的税收收入
2009年的税收接近6万亿的水平
2012年突破10万亿的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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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当前税制结构不合理。
（1）所得税与流转税的比重失调。
1999-2011年，流转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平均为55.42%，所得税占比则为
24.06%，前者为后者的2.30倍。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比重一直偏低，1999-2011
年平均只有6.5%，2011年仅为6.75%。

年份 税收总额
流转税 所得税

增值税 营业税 消费税 比重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比重
1999 10682.58 4000.9 1696.5 845.3 61.25 1227.2 414.3 15.37
2000 12581.51 4667.5 1885.7 863.9 58.95 1770.7 660.4 19.32
2001 15301.38 5452.5 2084.7 931.2 55.34 2634.5 996 23.73
2002 17636.45 6275.4 2467.6 1046.6 55.51 2588.6 1211.1 21.54
2003 20017.31 7341.4 2868.9 1183.2 56.92 3047.6 1417.3 22.31
2004 24165.68 8930.1 3583.5 1503.1 58.0 4074.2 1737.1 24.05
2005 28778.54 10698.28 4231.42 1634.31 57.56 5510.83 2093.91 26.43
2006 34804.35 12894.60 5128.88 1885.67 57.20 7080.69 2452.32 27.39
2007 45621.97 15609.91 6582.97 2206.82 53.48 9674.94 3184.98 28.19
2008 54219.6 18139.31 7628.34 2568.25 52.26 12195.67 3722.30 29.36
2009 63113 18820 9015 4761 51.65 12157 3944 25.51
2010 73202 21092 11158 6072 52.35 12843 4837 24.15
2011 89738.39 24266.63 13679.00 6936.21 50.01 16769.64 6054.11 25.43

1999-2011年我国主体税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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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自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后，确立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
税种的建设目标，目前来看并没有完成。

国内增值税

27%

国内消费税

8%

进口货物增值

税、消费税

15%

营业税

15%

企业所得税

18%

个人所得税

7%

资源税

1%

城市维护建设税

3%

房产税

1% 其他税收

5%

2011年税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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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当前税制结构不合理。
（2）歧视消费，鼓励储蓄。
居民获取收入环节的税负较轻，消费商品和劳务时的税负偏重
含税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较高→消费不足

若将个人所得税占劳动者报酬的比例视为获取收入环节的税负，大致为2.32%，
将流转税（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之和）占最终消费的比例视为消费商品和劳务
的税负，大致为18.85%，
两者相差8倍多，可知消费商品和劳务的税负相对较重

结果：助推了当前我国经济结构中消费比重偏低和投资需求的畸高，和以投资为主的
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发展的相对过剩。
2011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49.1%，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80%；投资率 为
48.3%，相应地高于20-30%的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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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2．税制运行存在着一些不公平。

（1）对大企业有利；对中小微型企业不利。
在税制设计和征管实践中，目前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均采取对中小微型企
业实行简易征收的制度，不扣除各项成本、费用

有利于税收征管，但是却不利于税负的减轻

• 以增值税为例，在我国增值税纳税人中，一般纳税人大约只占总户数的
10%左右。中小企业，一般为小规模纳税人，无法享受到其进项税额无法抵
扣的优惠，没有缓解重复课税问题；而且小规模纳税人的下游企业无法从小
规模纳税人获得专用发票，无法进行进项税额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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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2．税制运行存在着社会不公平。

（2）对高收入有利；对低收入不利。
工资、薪金所得大多来自于工薪阶层，由此目前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来源于中
低收入阶层
2010年个人所得税的所有所得项目中，来自工资、薪金所得的个税收入达到
3158.46亿元，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比重为65.29%。

对高收入者的财产所得、收入所得的调控存在缺位
现行税法缺乏资本利得税、住宅房产税、遗产税等具有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
税种
流转税体系存在“累退性”，限制居民的消费行为
随着收入递增消费边际倾向递减，即我国税收收入的大部分由中下阶层收入
者负担，加剧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问题，从而制约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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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2．税制运行存在着社会不公平。
（3）对国家有利，对老百姓不利。
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政府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而居民的份额相对偏低

表：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增长了2.3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则从
65.5%下降至60.5%，下降5.0个百分点，而且这一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
率，低于国民可支配收入以及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年份 政府 企业 居民

2000 18.9 15.6 65.5

2001 18.7 17.4 63.9

2002 19.2 17.7 63.1

2003 19.6 18.0 62.4

2004 19.3 20.9 59.8

2005 20.0 20.8 59.2

2006 21.4 19.9 58.7

2007 21.9 20.2 57.9

2008

2009

21.3

21.2

21.6

18.3

57.1

60.5

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结构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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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2．税制运行存在着社会不公平。
（4）对发达地区有利，对不发达地区不利
现象：
目前的增值税由于实行生产地课税制度，存在着税源与税收相背离的情形；
资源税由于税率偏低，使得资源所在地政府所获得的资源税所得有限，而资源消费地
由此获得资源红利。
企业所得税由于汇总纳税等问题，也存在着北上广深等地存在比较激烈的税源争夺问
题

后果：
造成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税收差距不断拉大



3、税制功能存在缺陷
 筹资功能有力；

但调节和稳定功能不足:

 对收入分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方面的
调控力度有限

 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其后的运行中进行过一
系列调整，但仍无法适应目前经济社会形势的变
化，无法对经济结构问题、社会问题、环境问题
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税制的收入分配功能不足
 2011年个人所得税仅为6054.11亿元，占
GDP的比重仅为1.28%，以此比例去调节国
民收入分配格局，力度不足。

 西方OECD国家：27.7%，2007。

 消费税、资源税、垄断利润税、房产税等税种，
具有初次分配的调节功能，但功能不明显

 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目前集中于免征额的“小步
微调”

 “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模式”，早在2003年确
立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方案已提出，但至今仍
未有进展。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税制的节能环保功能不足
 资源税制：税目范围过窄、征收方式不科

学、税负较低、税款归属不合理等

 以石油为例，美国石油资源税税率为130美
元/吨，现行汇率下相当于我国旧资源税（每
吨28元）的29倍。按2011年实行的新资源
税计算，相差2.5倍左右。

 缺乏独立环境税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消费税体现节能环保的意图不明显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窄，未能涵盖环境污染品。

新型的、更容易污染环境的消费品，未包含在消费税税目
中：电池、臭氧耗损物质、含磷洗涤剂、含氮纸制品、
氯氟化碳制品、化肥、包装材料、剧毒农药等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4．当前税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推进
第一，“营改增”改革。
改革措施：
新增两档低税率
“营改增”税收收入暂归试点地区地方本级收入
延续试点行业原有营业税优惠

试点地区：
上海：2012年1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北京：2012年9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江苏、安徽：2012年10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福建、广东：2012年11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天津、浙江、湖北：2012年12月1日完成新旧税制转换。
地域范围包括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地区
经济区域包括环渤海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海峡西
岸经济区和长江中游经济区。



行业 改革前的营业
税税率

改革后的增值
税税率

税负保持平衡
所需要的增值
率

交通运输业 3% 11% 37.5%

研发和技术服
务

5% 6% 500%

信息技术服务 5% 6% 500%

文化创意服务 5% 6% 500%

物流辅助服务 5% 6% 500%

鉴证咨询服务 5% 6% 500%

有形动产租赁 5% 17% 41.67

“营改增”试点行业及其税率变化

对于小规模纳税人来说，税
负下降比较明显，大多数行
业（除交通运输业外）的税
率从5%下降到3%（简易
税率），税负下降达40%
左右。
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需结
合各行业增值率的大小进行
税负分析。如左表



“营改增”改革。

存在的问题：

 （1）引入6%和11%的两档新税率，使增值税
税率复杂化。

 （2）“营改增”收入暂归试点地区地方本级收
入，缓兵之计。

 （3）增值税改革采取区域试点的方法，在长期
将造成税收的“洼地效应”。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4.当前税制改革尚需进一步推进
第二，房产税试点改革

 2011年1月2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在上
海、重庆进行个人住房房产税试点改革。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当前税制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两个方案

 上海方案

 （1）税率：对上海居民家庭新购第二套及以上住房和非上海居
民家庭的新购住房征收房产税，税率因房价高低分别暂定为
0.6%和0.4%。

 （2）计税依据：房产税暂按应税住房市场交易价格的70%计算
缴纳。

 （3）免税扣除：对上海居民家庭给予人均60平方米的免税住房
面积（住房建筑面积）扣除。

即：

 对居民家庭新购且属于第二套及以上住房的，合并计算的家庭全
部住房面积人均不超过60平方米（含60平方米）的，其新购的
住房暂免征收房产税

 人均超过60平方米的，对属新购住房超出部分的面积，按规定
计算征收房产税。



重庆方案

 （1）税率
 0.5%：独栋商品住宅和高档住房建筑面积交易单价

在上两年主城九区新建商品住房成交建筑面积均价3
倍以下的住房

 1%：3倍(含3倍)至4倍
 1.2%：4倍(含4倍)以上
 0.5%：在重庆市同时无户籍、无企业、无工作的个

人新购第二套(含第二套)以上的普通住房
 （2）计税依据
 目前是以房产交易价为征税基数，以后可能会用评

估的办法，如无存量商品住宅，买首套独栋商品住
宅和高档住房都有抵扣。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房产税试点改革评价

（1）值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的房产税改革方案并
未真正明确。
•从征税对象看，上海方案只对增量房征税，对存量
房不征税，新旧购房者之间形成不公平。

•重庆方案，仅限于别墅与高档公寓，不能满足财政
筹资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2）从抑制房价和贫富差距的调节功能看
上海方案：
•兼顾了免税面积和第二套房的条件，体现了居民的基本居住
权要求
•对非上海居民的买房行为进行限制，体现了打击外地炒房行
为和本地居民的房产投资投机的行为
•调节贫富差距的意图不明显。

重庆方案
•重庆方案并未对居民持有的除了高档房等之外的多套住房
（无论是旧房还是新房）进行课税，其抑制房地产投机行为
的作用要低于上海方案
•重庆方案体现了对贫富差距的调节。

房产税试点改革评价



财税体制的现状
（三）财政收入的整体运行情况分析

（3）从改革效果看
•两地征税对象的选择主要是新购住房（除重庆对独
栋商品住房征税外），客观上是对既得利益群体的
保护。
•两地的方案均体现了对房价调控的考虑。但调控房
价，房产税的作用有限。

房产税试点改革评价



财税体制的现状
（四）财政体制运行的整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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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自有财力与其承担的事权不匹配问题逐渐突出
•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公共品的需求面在不断扩展，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不断扩

大，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也逐步提高
• 但是地方财政收入40%左右的比例（1994-2011年的平均数）需要来自中央财政

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的比重与地方收入比重之差，从1994年的25.43%提高到
2011年的34.3%，。

• 但仅从财力看，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



财税体制的现状
（四）财政体制运行的整体分析

2007 2011

地方支出
增量占地
方支出总
增量的比

重

中央 地方
地方支出占
全国各项的

比重
中央 地方

地方支出占
全国各项的

比重

财政支出总额 11442.06 38339.29 16514.11 92733.68

一般公共服务 2160.17 6354.07 74.63 903.01 10084.77 91.78 6.86

公共安全 607.83 2878.33 82.56 1037.01 5267.26 83.55 4.39

教育 395.26 6727.06 94.45 999.05 15498.28 93.94 16.13

社会保障和就业 342.63 5104.53 93.71 502.48 10606.92 95.48 10.12

医疗卫生 34.21 1955.75 98.28 71.32 6358.19 98.89 8.09

城乡社区事务 6.2 3238.49 99.81 11.62 7608.93 99.85 8.03

交通运输 782.25 1133.13 59.16 331.11 7166.69 95.58 11.09

农林水事务 313.7 3091 90.79 416.56 9520.99 95.81 11.82

表8  2007-2011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支出情况表 单位：亿元，%

 2007-2011年间财政支出总额的变动中，教育支出、农林水事务、交通运输、
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项目的支出增量，是财政支出总额增量中的大头。地方财政
所承担的上述支出项目使得地方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份额不断提高直接
造成地方财力与事权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财税体制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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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财政体制维持着纵向的财政平衡，但不可否认这
种均衡层次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体现在对财政投资性
支出的配置上，存在着较大的财力资金缺口

 据预测，考虑到地方经济增长、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等
多方面目标要求，“十二五”期间我国地方政府公共投
资总需求估计在２９．３万亿～３３．９万亿元左右，
而同期，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地方政府收入与地方政府
消费性支出之差）在２２．１万亿～２４．６万亿元左
右。



未来财税改革的环境

 （1）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两个高度：

“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
”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
略举措”

决定中国现代化命运的三个重大抉择：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社会制度转型

经济体制转轨



（2）调节居民收入分配

 过去：我国人均GDP只有约200美元，“基尼系
数”不到0.2（上世纪70年代前）

 国家统计局近期首次公布了2003年-2012年我
国基尼系数情况，均超过了基尼系数0.4的国际
警戒线。

年份 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1985 0.32 2003 0.479 2009 0.49

1990 0.36 2004 0.473 2010 0.481

1995 0.38 2005 0.485 2011 0.477

2000 0.40 2006 0.487 2012 0.474

2001 0.41 2007 0.484

2002 0.44 2008 0.491

1985-2012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GDP分配格局的变化



GDP分配格局的变化

——政府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 ——农村居民收入



（3）节能环保

数据：

 1978年以来，我国的能源总消耗量平均增长
率超过5%，是世界平均增速的近3倍。

 我国GDP占全球总量的7%左右，能源、钢
材和水泥消耗分别占世界消耗量的15%、
38%和50%左右。

 能源综合效率约33%，比发达国家低近10%
。



 以化石燃料为主（煤炭、石油），易引发严
重的环境问题。

 能源消费结构中，2000-2011年，煤炭消费
平均占了69.6%，石油消费占了20.0%

 燃煤导致的：全国烟尘排放量的70%、二氧
化硫排放量的85%、氮氧化物的67%、二氧
化碳的80%

 承诺（2009.11.26）：2020年单位GDP二
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剩下不
过9年的时间





（4）未来的财政运行环境

第一，国内视野
 人均GDP： 2011年为5400美元左右（初步测算）

，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国家的财政民生支出指标：
 教育支出占GDP：4%；医疗卫生支出占比：3.1%

；社会保障支出（狭义）占GDP：5%
 中国的现状：
 教育：3.49%；医疗：1.36%；社会保障：
2.35%（2011）

 问题：存在着巨大民生支出需求
 目的：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要求：需要依靠高额的财政收入做支撑；不宜做大

规模的“减税”改革



第二，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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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税负：

19.37%，2012年（初
步测算）

低于OECD国家34.8%
（2008）

低于发展中国家的35％

更低于工业化国家的45
％



 大口径“税负”：
 31%-32%（周天勇）：算上预算外收费、土地出

让金、社保基金
 25.4%（吕冰洋、禹奎，2009）：不考虑社会保

险付款
 30.2%（吕冰洋、禹奎，2009）：考虑社会保险

付款
 30%（肖捷，2010）：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入

（4.2%）；社保基金收入（3.8%）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财税改革的总体思路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
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
构建地方税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
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一）转变政府和财政职能，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促进
经济发展方式的加快转变
转变财政职能主要是要处理好如下的关系：
•如何实现财政职能从经济干预型到经济服务型的转变？
•如何实现财政职能从投资主导型到公共服务型的转变？
关键在于转变财政职能，优化财税结构，加快完善经济
发展方式的转变。
•通过财税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体制更加成熟。
•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各级财政支出安排尽量往民生
领域倾斜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二）改革财税体制，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
配的体制

谢旭人（2010）指出，“财政体制改革……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

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增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
务能力”；

“加快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增强基
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以“营改增”为例，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营
改增”给地方财政带来的冲击。

以2010年为例，若将交通运输业、仓储业、建筑
业的营业税税基全部划入增值税，假设税负不变
，按照75%：25%的税收划分，将使地方减少
税收收入大约2445.16亿，是当年地方营业税的
22.2%，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6.02%。若考虑
更多的行业，则“营改增”所减少的地方财力将
更大。

资源税、房产税，作为地方自有税种，可用于弥
补“营改增”改革造成的地方财力缺口。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三）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
区建设的转移支付体系
调整转移支付的规模和结构，削减具有反向调节功能
的专项转移支付，相应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规模。

将具有均衡地方财力意义的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调整
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项目纳入均衡
性转移支付。

对于均衡性转移支付制度，应改变以财政供养人口为
基准进行的转移支付办法，引入明确的均衡标准，运用
科学的方法计算各地基本财政能力



（三）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
功能区建设的转移支付体系

• 从项目结构看，增加用于民生方面的转移
支付

• 从区域结构看，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
的转移支付力度

• 对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等，
应采取专项转移支付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四）加强税制改革，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
的税收制度。
未来税制改革应重点考虑如下的要点：

（1）优化税制功能，实现社会公平。
•目前来看，应突出和重视其实现社会公平的功能。
•对于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应注重税收在初次分配环节
的调节功能。消费税、资源税、房产税等税种均可在税
收的初次分配中发挥作用。

（2）注重税制改革，推进结构优化。
良好的税制框架，应推进如下的结构优化：
•直接税与间接税；
•中央税与地方税；
•主体税种与辅助税种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税改原则

 优化税制结构

 公平税收负担

 规范分配关系

 完善税权配置



税改方案：“十二五”规划

总体：

 “加快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的财税体制”

具体：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

 合理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税率结构和征税环节。

 逐步建立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
善个人所得税征管机制。

 继续推进费改税，全面推进资源税和耕地占用税改革。

 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
。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1．继续推进“营改增”改革
分区域：综合考虑区域经济均衡发展和鼓励第三产业
发展的原则；进一步选择东、中、西部各区域经济板块
中具有区域经济引领功能的省份进行改革
分阶段：改革优先在与第二产业关联度相对密切的行
业推行。
简化税率，通过税率调整达到均衡税负的目的。

未来可逐渐减少税率档次，保留13%和17%两档税
率

保持增值税的“中性”特征，对于需要刺激其发展
的部分行业，可通过增值税的即征即退或先征后退等优
惠政策，或企业所得税的行业税收政策，加以体现。



2.消费税改革
 （1）调整征税范围

 从调节收入分配的角度考虑，对未征税的各
类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征税，比如私人飞机
和高档家具、电器、服装、食品、饮品等。

 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扩大征税范
围，将电池、塑料包装袋、含磷洗涤剂、氟
利昂、包装材料、化肥、农药、电力等消费
品和能源纳入消费税的征税范围。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2）适当提高税率

 奢侈品、高档消费品，如高档手表、游艇、高尔夫
球及球具等

 不利于资源、环境保护的应税消费品：成品油

 对排气量和尾气排放标准不同的小汽车、摩托车实
行差别比例税率，降低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

 （3）条件成熟时，逐步将消费税由生产环节征收改
为零售环节征收，由价内税改为价外税。

2.消费税改革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3．个人所得税改革
 （1）将目前的分类所得税制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

合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模式。

 （2）以家庭为纳税单位，而非以个人为单位。

 （3）调整个人所得税的税制要素。

 适时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合理确定个人基本生活和
赡养人口的费用，保险、住房、医疗、教育（培训
）等专门费用，儿童、老人、残疾人的特殊费用等
费用的扣除标准，并适时根据工资、物价、汇率等
因素适当调整。

 调整所得税级次级距、降低最高税率。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4.开征环境税
 （1）环境税税目应包括大气污染税、二氧化碳税、

污水税、固体废弃物税。
 （2）环境税税率应视宏观经济形势和个体负担可承

受能力等情况，分阶段进行设计。
目前：“费改税”原则，即保持环境费负与税负基本不

变

未来财税改革的趋势

税目 税率（元/吨）

二氧化硫 633

废水 0.57

固体废弃物 1000

氮氧化物 1100

二氧化碳 10

环境税的税率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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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续深化资源税改革
（1）对重要资源产品，如煤炭、水资源、土地资源、林木资源等纳入
到资源税改革。
此前，煤炭没有纳入资源税改革的范围。
因为：
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中占到了70%，提供了80%的电力能源供
给。
现阶段我国煤炭市场基本上是卖方市场。
煤炭资源税上涨新增的成本将会转嫁给消费者，将对经济产生实质性
的影响。
（2）调整计征方式，改从量税为从价税。
（3）对可再生资源、稀有资源、造成环境危害的等进行分类，采用差
别税率，对不可再生资源（煤炭、石油）、非替代资源、稀缺性资源
要课以重税，以限制掠夺性开采。
（4）清费立税，推行费改税，如资源补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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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断突破房产税改革
（1）明确房产税的功能定位。
目前，理论界大体形成有关房产税改革目标
的三个主流观点：
•房产税可以作为地方税的主体税种；
•房产税应通过调节财富存量而有助于实现收
入分配公平；
•房产税是影响（降低）住房价格的重要政策
工具。



 对住宅房产开征房产税能否实现上述三个目
标，理论界还没有做出明确的判断，众说风
云，并未形成统一的认识，难以指导税改和
税务实践。

 房产税到底能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发挥到何种
程度，除了房产税本身设计外，还要受到诸
多因素约束，如财政体制、总体税负水平、
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房地产供给与需求、税
制结构、税制功能等。



房产税的筹资功能，有多大？
 据中国指数研究院房地产动态政策设计研究组的测

算，2010年底城镇住宅总价约50万亿元。在此基础
上，以上海的试点方案为参考，免除第一套房子的
税收负担。

 假设上述城镇住宅总价的1/3为房产税的课税范围，
按1%的税率计算，房产税收入为1670亿元，相当
于2010年894亿元实际房产税收入的1.9倍左右。

 如果1/2为房产税的课税范围，房产税收入为2500
亿元，占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6.15%。

 1670亿元或2500亿元的新房产税收入，大致相当
于市县财政收入的10%-15%，新房产税具有良好
的筹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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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一段时期内对规定面积内的住房，实
行免税，体现民生。这已基本成为各界的共识
（3）以房地产价值的评估值为计税依据，使
房产税的税收收入具有弹性。
（4）明确房产税的财政级次，将房产税作为
市县级的独立税种。
（5）将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归并合
一，取消土地增值税，简化税制，实现房地产
税收从交易环节向保有环节的转变，降低交易
环节的涉税负担。



7．不断完善地方税体系

地方税体系包含税权配置、纵向财力分配、
税种选择（尤其是主体税种）、税收管理
机制等方面。

地方税体系有助于改善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当前以GDP为主的地方税源结构应被
一种更为合理的地方税源结构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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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关键是主体税种的选择。

 未来可以充当地方主体税种的，当属营业税、增
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新资源税、尚待推广的房产税改革。

 资源税、房产税，未来的改革，可增强其筹资功
能

 房产税，可以逐渐成为发达地区的主体税种

 资源税，可以成为资源型地区的主体税种



谢谢大家！


